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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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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价值观的排他性和难以兼容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分裂和冲突性质，也即

“价值观间”问题，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最为深层和最为重大的挑战和危险之一。价值

观所带来的冲突和风险需要价值观自身来调节和化解，为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协调价值观间关系的价值

观;或者说，一种处理价值观之间关系的更高层面的价值观，即“关系性价值观”。尊重彼此自由、相互承

认、社会正义是现代社会寻求“关系性价值观”的三个重要面向，它们从不同方面协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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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价值观”在人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所发挥的特殊功能，人们在探讨人与社
会发展问题时，“价值观”始终是不可忽视的中心议题之一。但人们在围绕“价值观”问题进行梳理、
反思和重构等工作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前提性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本身就
是一个比具体的“价值观”更根本的“价值观”问题。本文试图提出“价值观间”和“关系性价值观”这两
个概念，并围绕这两个概念，探讨“关系性价值观”的价值自觉对于人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 比“价值观”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观间”问题

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存在者，在于他能够通过自觉反思，形成“自我意识”。而在构成人的“自我
意识”的内容中，价值观无疑居于核心地位。价值观是关于人对于自身生活的意义、目标和理想的基
本信念，是对何为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何为有意义的思想和行为等问题的自觉理解。一旦形成这种
自觉理解和基本信念，人们就会把它辐射到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上，规定其“在
世”的基本姿态和定向。在此意义上，价值观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觉解和生存意向，构成人“安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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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终极关注和根本关怀。
价值观在人的自我意识中所具有的这种特殊作用，既是人性的体现，同时也是人和人的社会和文

明陷入危险的重要根源。从来造成困难的都是人自己，价值观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核心，无疑是人区
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根本之处。人的思想、言说、行动与生活，其区别于动物，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它具有
“自由自觉”的性质。在价值观的引导下展开思想和言说，进行行动和生活，正是这种“自由自觉”性
质的集中体现。但是，也正是由于价值观的特殊性质和功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也为不同文
化、文明、社会、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分裂和矛盾埋下了隐患。动物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主要是源于占有
食物、生存领地、实现物种繁衍等生物本能和欲望，它不拥有“价值观”，也不会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而与其他动物物种发生冲突与争斗，只有人才会超出生物本能的欲望，由于“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而
导致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矛盾、分裂和冲突。
“价值观”所带来的这种风险，源于它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首先，“价值观”不同于普遍性的客观知识，它总是打下了价值观的承载者，即价值主体的烙印，体

现着其特有的生存选择和意向，因而价值观总是具有“向来我属”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既体现在个
人的价值主体，也体现在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主体;既体现在某种文化和文明的价值主体，也体现在国
家和民族的价值主体等不同层面的价值主体身上。对于个人而言，价值观生成于其个人生活中对于
自身思想、行动和生活的合法性根据的追问之中，每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追问“应以何种方式和态度”
面对世界和他人、“人为何而活”等问题，并不断地寻求答案。它或者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
中，获得对于生活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体悟并把它提升为自觉服膺的价值观，或者从人类文化已有的精
神传统和思想资源中获得启迪和激励。后者以各种不种途径滋润着个人的心灵，激发其对于自身生
命意义的体会。无论哪种途径，最终所孕育和确立的价值观必然具有“为己”的性质和意义。对于文
化和文明共同体、民族和国家等共同体而言，价值观是其实现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实现共同体的内在
团结的重要纽带，对于任何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通过某种内在的纽带，把不同的个
人团结起来，保证共同体的内在向心力与凝聚力。为此，文化、文明和社会生活共同体需要一种能形
成这种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凝固剂”或“水泥”。共同体的价值观所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凝固剂”和
“社会水泥”的功能，它要通过对人们共同信奉和服膺的价值目标的培育和生成，维护社会生活共同体
的团结。就此而言，各个层面的共同体所形成的价值观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围绕共同
体自身的目的和需要所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特殊主义的性质。

其次，价值观不同于普遍性的客观知识，它具有差异性和异质性。如上所述，价值观是与价值主
体内在关联在一起的，而价值主体又有着不同的形态和层次，不同形态和层次的主体的价值观还有
着各自的诉求和内容，这就决定了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对于个人来说，不同个体生命的价值观
无法彼此替代，而且是不尽相同的，正是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引和规划之下，每个人才有不同的人生选
择并由此造就了不同的生命历程;对于文化、文明和社会共同体而言，不同共同体由于其特有的历史
和文化传统、生存境遇、现实挑战等，必然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并形成不同的价值认同，并因此产生多
种多样的价值观，可以说，一个共同体与另一个共同体的界线和区分集中体现在其各具个性的价值观
上。因此，无论是个人的价值观，还是共同体的价值观，都必然具有差异性和异质性。

第三，由于上述价值观的特殊主义性质及其差异性和异质性，必然导致了价值观的排他性和难以
兼容性，并因此使得价值观之间不可避免产生分歧甚至分裂和冲突。如前所述，价值观体现着人与共
同体的价值信念和生活理想，是其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最深层根据。这意味着，对于个人和共同体而

11

贺来:关系性价值观:“价值观间”的价值自觉



言，价值观具有“整全性”和“终极性”，一个人或共同体接受了某种价值观，就很难接受和服膺另一种
与之不同的价值观，正如韦伯所言，“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
的神”①。在此条件下，当多种不同的价值观相遇之时，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的分歧和矛盾，韦伯用
“诸神之争”来描述这种不同价值观的纷争，伯林用“价值的冲突”来概括这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罗
尔斯用“理性多元”来表述这种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分裂，所有这些，均是当代思想家们
从不同视角对价值观的分歧、矛盾和冲突的揭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更把
“价值观”视为一种文明的核心的组成部分，“价值观的冲突”构成“文明的冲突”的重要根源和表现②。
尽管人们对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观”有着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他关于价值观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中
所起的特殊作用的分析是值得重视的。

价值观的这种排他性和难以兼容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分裂和冲突性质，是我
们的现实世界和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最为深层和最为重大的挑战和危险之一。在人的所有观念中，价
值观居于最为内核的地位，对价值观的坚持和执着即是对其生命意义和生存根基的坚守和捍卫，在此
意义上，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实质是事关生命意义和生存根基的矛盾和冲突。如果用黑格尔的表述，
这是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斗争，如果说动物之间由于对欲望对象的占有而发生争斗，那
么，由于价值观的分歧所产生的“相互承认”的斗争则成为人与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斗争的特殊形
式。这种斗争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调节，就将导致人们的现实生活陷入难以克服的分裂和对立，从小
处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因此而被扭曲，从大处说，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将因此
而被撕裂。在微信朋友圈，你们可以看到“人与人最大的距离是价值观”之类的感慨，日常社会生活中
因价值观的分歧冲突而产生的同学反目、朋友成仇、兄弟阋墙，即是这种矛盾和分裂的一个缩影。同
样，在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形态之间诸多争端背后，我们更可以看到价值观的冲突在其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和所起的重大作用。

上述价值观的矛盾、分裂和冲突给人们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矛盾、分裂和冲突，不是偶然的现象
和事件，而是有着深层的人性根据和现代社会背景的。从人性根据来说，如前所述，依靠价值观引导
和规范生活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独特表现和本性，就如马克思所言: “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
义之网上的动物。”正因为此，不同个人、共同体的存在才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丰富样式，当这些不同生
命存在方式在特定条件下相遇时，很难找一个可公共的、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性原则使之实现内在
的公度和统一。个人和共同体在“各美其美”，即服膺和追随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经常把其他价值观
视为“他者”和“异数”而难以自觉地做到“各美他美”。因此，价值观的冲突是只有人才会具有的冲突
形式。从现代社会背景来说，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的内在组成部分。
滕尼斯、涂尔干、马克思等经典现代社会理论家曾充分揭示，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唯一的、绝对的价值
观占据支配和统治地位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机械团结”，那么，现代社会则意味着“唯一必然之神”
的祛魅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价值
的分化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趋势，同时，现代社会也突破了传统社会封闭的、狭隘的民族
的地域局限性，不同文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世界性交往变得前所未有地频繁和普遍，使得不同价值
观的碰撞成为一个恒久的事实。因此，价值观的冲突以及由此对现代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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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向现实社会的变迁这一进程相伴随的，它既是现代社会的结果，也成为现代社会诸种冲突的
重要根源。

承认价值观的冲突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冲突风险，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被动接
受。价值观所带来的冲突和风险需要价值观自身来调节和化解。为此，我们直面“价值观间”问题，寻
求和确立一种处理和协调不同价值观之间关系的价值观，本文称之为“关系性价值观”。

二 “关系性价值观”与价值自觉

面对上述价值观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分裂和对立风险，应该采取何种应对之道? 要回答这一问
题，同样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但对此问题的回答所呈现的价值观，不是前述的具体以个人
或以共同体为价值主体的价值观，而是事关不同价值主体所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它与前述以个
人或共同体为载体的价值观有着不同的层次和着眼点:如果说前者是以单一的主体为载体，那么，后
者则是以多元、异质主体之间的关系为载体。它的关注点是:应确立何种价值观，使差异、异质的价值
主体之间减少和克服分裂与冲突，实现彼此之间的良性共存和互动? 这一层面上的价值观，我们姑且
称之为“关系性价值观”。
“关系性价值观”是在面对“价值观间”这一问题，与“两极对立”的独断性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
从思想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面对“价值观间”这一重大问题和挑战，存在着两种典型的价值

观的选择。
一种是试图通过取消和终结异质性和多样性价值观，确立一种绝对的、终极的、普遍化的价值观，

并以此为根据，克服异质性价值观的“离心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分裂和冲突，实现不同价值观的“内
在统一”，从而回应和解决“价值观间”这一重大问题和挑战。以柏拉图为例，他在《理想国》中说道: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 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
吗?”①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途径和纽带，来避免“化一为多”的“分裂”而实
现“化多为一”的“团结”，从而实现人们之间的“苦乐同感、息息相关”②。柏拉图的这种思路为回应价
值观的分裂和冲突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分裂和冲突风险奠定了经典的思维方式，并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普遍神学”、启蒙思想家主张的“理性王国”、近代以来关于人类历史
和未来的种种乌托邦设想，等等，都内在地设定和承诺着一个普遍性的、终极的、必然性的价值秩序。
它将彻底超越和扬弃异质性的价值观及其所产生的诸种矛盾和冲突，使后者回归和统一于一个圆融
无碍的终极的、绝对的价值尺度和原则。因此，这种价值原则和尺度代表着“化多为一”的“绝对善”，
以此为基础，价值观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将被消融，全部社会生活也将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可见，上述对价值观之间冲突的解决之道所遵循的是一种“以一驭万”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相信，所有差异性、异质性的价值观都能够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终极的价值图式和价值
体系，后者作为“元价值观”或“元价值叙事”构成了前者的母体和归宿。在哲学史上，这种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即是前述柏拉图主义，或者说就是海德格尔所概括的“本体 逻辑 神学”，其根本特点是从一
种一元性的终极实体出发，消解和抹杀现实世界的矛盾性和丰富性，表现在价值观问题上，这种思维
方式要把彼此不同、矛盾和内在“不和”的价值观还原和化约为唯一的、终极的“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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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思想路径是否可以真正处理好前述价值观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并避免由此所导致的社
会生活的分裂和冲突风险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成果充
分表明，这种对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以及价值观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回应和解决方式，实质上是以
终极的、同一性的价值实体统摄和吞噬了价值观之间的异质性和矛盾性。这并没有真正回答和解决
问题，而是以一种独断和独白的方式取消和掩盖了问题。它并没有真正面对“价值观间”随着现代社
会价值观的分化和冲突愈加明显和严峻的趋势，不仅不能真正回应价值观的冲突，相反，由于其实体
主义的、瓦解矛盾的独断立场，它将进一步加剧和激发价值的分裂和冲突。落实在实践中，将导致罗
尔斯所说的“压迫论的事实”，使现代社会陷入倒退和僵化。

与上述理路不同，另一种回应和解决方式并不寻求某种具体价值观之上并统率各种异质性价值
观的某种超级的、终极的价值观，而是自觉地认识到: 价值观的异质性以及因此所产生的价值观的冲
突，这是人与社会生活的常态，更是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因此，正确的态度是一种关系性
的“共在式思维”取代上述实体化的“独白式思维”，在自觉承认价值观异质性和价值观冲突的基本事
实的前提下，寻求合理的处理和回应方式，这即是本文所强调的“关系性价值观”。
“关系性价值观”所强调的是: 面对价值观的异质性及其冲突，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协调价值观间关

系的价值观，或者说，一种处理价值观之间关系的更高层面的价值观。由于价值观的异质性和价值观
的冲突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如何协调价值观之间关系，使之于共在中保持良
性的互动，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关系性价值观”就是关于“价值观间关系”的价值观。

在人类思想史上，“关系性价值观”一直是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思想家们自古以来就思考和探索的
重大主题。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核心概念“仁”，不是某种普通的价值观，而是一种“关系性的价值
观”，孔子说道: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①这即是所谓“忠”
的价值原则，强调只有以端正之心对待他人的价值观点和价值立场，承认他人的价值立场的合理性，
自己的价值理性才能得到确证，只有“成人之美”，才能“成己之美”。与“忠”的价值原则内在相关的
是“恕”的价值原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强调不要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而应站在对方的价值观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虑和理解他人，只有允许他人“各美其美”，才能彼此“和
谐共在”。可见，“忠恕之道”的重点不在于提供诸种价值观中之一种，而是处理和协调不同价值观关
系的“关系性价值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把“忠恕之道”称为“仁之方”。“仁”之为“方”，即是处
理不同价值观和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关系的“方法”或“原则”，究其实质，这种“方法”或“原
则”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系论价值观”。哲学史家们常说，孔子在不同语境中对“仁”有着不同的表述，
而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它的统一定义，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仁”这一概念所着眼的不是某种特殊的
价值观，而是着力于回应“价值观间”问题并处理这一问题的价值原则。

同样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把“和”与“同”提升到区
别君子和小人之分的道德价值高度。但这里的“和”与“同”，同样不是指向某种普通的、特殊的价值
观，而是价值观间的关系性价值观。在《国语·郑语》中，记载西周史伯之言: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②孔子继承并深化了史伯等人的这
一思想，并对“和”与“同”这两个概念进行了重新阐发。如果说史伯的“和实生物”强调的是异质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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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 92页。
左丘明:《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 515页。



物的共存、融合对于“万物丰长”的繁盛丰富、生机勃勃的局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抽象同一性原则
的支配将导致事物单调、颓败和僵死的后果，那么，孔子则把“和”与“同”上升为处理异质性的价值观
之间的价值原则。“和”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在相互对待时，应该尊重彼此，在和谐共生中求同存
异、并在相互激发中，拓展新的价值视域;与此同时，拒斥取消不同价值观的差异，用某种绝对原则统
摄和化约异质性价值观的绝对同一性的独断的价值立场。因此，“和而不同”就成为了处理和协调不
同“价值观间”问题的一种重大价值原则或“关系性价值观”①。

西方哲学的思想家们对于如何处理和对待不同价值观关系同样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思考。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提出过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相近的“中庸”思想。虽然亚里士

多德所说的“中庸”主要指对两极对立的品质之间保持“适度”和“中道”，以避免“过度”与“不及”，
“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②，但如果把这一原则运用于“价值观间”问题上，很显然不难得
出这样的观点:当不同价值观陷入非此即彼的分裂和冲突时，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方式，以一个极端支
配和压制另一个极端，而必须在两极之中寻求必要的张力与适度的平衡。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之
前，苏格拉底就通过对“辩证法”，即“对话”的实践，就如何对待和处理包括不同价值观在内的不同观
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苏格拉底以“自知自己无知”为前提，通过与别人的“对话”，进行着他的“辩证
法”的实践，其最根本的旨趣即在于揭露雅典人的盲目自大，并试图使他们从自以为是的独断中清醒
过来。这即是说，“辩证法”始源的理论旨趣即在于通过“对话”和“论辩”，使自诩具有绝对不容挑战
的观点和信念呈现其有限性，从而放弃其唯我独尊的立场，向其他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保持开放和宽容
的态度。从本文所关注的主题这一视角看，“辩证法”即彰显着一种处理和协调包括价值观在内的异
质性观点的“关系性价值观”，它要求对不同价值观采取宽容和对话态度，对以独断、独白和霸权的方
式对待价值观之间关系的思想立场保持警惕和拒斥③。

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寻求处理和协调不同价值观之间关系的“价值观”，成为诸多哲学家的一个
重要课题。伽达默尔从哲学阐释学的视野出发，对于“视界融合”与“对话逻辑”在“精神科学”的重建
中根本意义的创造性阐发，哈贝马斯对独白式“主体”的批判性和反思以及对“交往理性”与“商谈伦
理学”的论证，罗尔斯在承认现代社会“理性多元”事实的前提下对“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的阐述，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及其价值逻辑的深入揭示和她对“公共领域”中不同视点、异质性价值观之间交流
和互动及其对人的自由所具有的意义的探讨，列维纳斯对消解一切异质性因素的总体性形而上学的
批判及其对“他人面孔”的敞开，等等，虽然其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思想理路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均自觉
地意识到:第一，价值观的分化和异质化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分裂和冲突风险是现代社会
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哈贝马斯曾通过对黑格尔的现代性概念的讨论，说道: “时代精神走出了总
体性，精神自身发生了异化这样一种状况，正是当前哲学研究的前提。”所谓“精神自身的异化”，在这
里所指的是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原则”，“不仅是理性自身，还是‘整个生活系统’都陷入分裂状态”④，
“主体性原则”意味着，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⑤，“自命不凡”的“主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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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⑤

《中庸》进一步把“和而不同”从一种价值观提升为“本体论”和“世界观”: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 50页。
辩证法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一度被形而上学的实体主义所支配，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使辩证法这种宽容、对话的精神

隐而不彰，拯救辩证法的这种精神，已成为建构辩证法的当代形态的一个重大课题。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 25页;第 20页。



自己的价值观视为所有的“主体”都具有规范力量的普遍性价值观，其结果必然导致不同主体的价值
观之间的相互冲突并导致现代生活的分裂。如何克服这种由于“知性的力量”所造成的分裂和对峙，
实现二者的和解，是哲学最重大的课题。第二，面对异质性的、相互分裂甚至冲突的价值观，不能以一
种传统形而上学的“独白”的、“独断”的方式去寻求价值观的“强制性统一”，而应探求和确立一种协
调异质性价值观间关系、推动其和谐共存并良性互动的“关系性价值观”。前述这些思想家们所呈现
的，正是围绕这一课题所取得的一些代表性的思想成果。

三 现代社会寻求“关系性价值观”的三个重要面向

在现代世界，我们如何探求并确立“关系性价值观”? 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巨大的课题。对
此，本文无力展开深入阐释，只能就“关系性价值观”的几个最基本的重要面向作一简要探讨。

首先，对不同价值观及其主张者自由的相互尊重，应成为“关系性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对不同价值观及其主张者自由的相互尊重，这是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的合法性基础，离开对

彼此自由权利的尊重，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就将失去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因此，价值观的差异性
和异质性存在不得以损害彼此的自由权利为界限，否则，它就将陷入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和悖论。如
前所述，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今天已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常态。但自觉意识并承认这一状态的合
理性，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经过长期奋斗和争取才获得的重大成就。事实上，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异质
性，以及由此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冲突，这是自人产生以来就与人类历史相伴随的现象，但在前现代社
会，这一现象被视为弃之而后快的“恶”。抹平和消解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避免其分裂和冲
突，从而防范其成为社会共同体的离心力量，成为传统社会整个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首要目标。
与此不同，现代社会摆脱了“一神教”的迷恋和偏执，价值的差异和异质被视为一个合理的正当性
原则，价值的分歧和冲突被视为人们必须直面的基本现实。这一转变之成为可能，一个基本前提就
是对不同价值观主体自由的承认和尊重，只有在这种对彼此自由价值的尊重的条件下，才有了现代
社会对不同价值观的宽容，才有了价值观的异质性和差异性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对不同价值观及其价值主体彼此自由的相互尊重，是面对“价值观间”问题，处理不
同价值观之间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不同价值观之间矛盾和冲突时不能突破的价值底线。现代文明社
会宽容异质性的价值观的存在，但这不意味着它允许任何一种价值观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一种价
值观及其主张者只有在其主张和实践不损害其他价值观及其主张者的自由的时候，它才能获得存在
的权利，这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社会虽然宽容不同的价值观的存在，也承认彼此间难以避免的分歧和
矛盾。但是，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宽容破坏和否定彼此自由的价值观，不能宽容任何一种价值观及其主
张者在伸张并实践自己价值观时，以损害其他价值观及其主张者的自由为前提和代价。否则，现代社
会的价值宽容精神就会陷入自我否定和自相反对的悖论。在此意义上，价值多元主义与自由是内在
统一的，国外一些学者用“自由多元主义”来表述这种统一性①，可谓十分恰切。在此意义上，对不同
价值观及其主张者的自由的尊重，是人们处理“价值观间”问题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

对“自由”的上述理解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关系性价值观”的另一重内涵，对不同价值观及其主张
者的自由的“相互尊重”，要求不同价值观及其主张者之间的“共存”与“相互承认”，“共存”与“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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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英］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承认”构成“关系性价值观”的重要维度。
真正的自由不是单一主体的孤立的、与人隔绝的“占有式”自由，而是主体之间的“交互式”的自

由，这是当代哲学所取得的重要洞见之一。把孤立的主体实体化，视之为价值原则的唯我独尊的制订
者和颁布者，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必然形成对他者的“支配性”和“控制性”关系，导致对他者自由的损
害和侵犯，其最终也必然使自身的自由成为幻觉。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摆脱他者而独立，而是只有在
与他者的开放性关系中才能生成。在此方面，黑格尔通过对现代性的反省，是最早对此进行深刻思考
的哲学家。霍尔盖特中肯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只有在不受限制的个体选择中，在对自我满足
不受约束的追求中才能发现自由，我们还可以在正义的政治制度中，与法律一致的生活中发现自
由”①。这也即是说，黑格尔明确提出了要在个人的自主性与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依赖性这二者的统一
中，重新理解“个人自由”的内涵。马克思更进一步对近代以来建立在“人与人相隔离基础上”的自由
观的形式性和虚假性进行深刻的批判，并从自由个人之间的“互依性关系”或“联合关系”角度对“交
互性自由”加以阐发。马克思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视为人的发展的未来理想，实际上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延续和深化了黑格
尔的主题: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性统一性关系中，实现“自由人的联合”，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
“自由个性”。在当代哲学中，哈贝马斯关于“真正的个性化与真正的社会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观
点、霍耐特关于“个人与他人的相互承认”以及在这种“相互承认”中成就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思考、贝
克关于在“第二次现代性”背景下“要成为个体，你就得去建构和创造你的主体间性”③的新型伦理构
想，等等，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真正的自由只能存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互依性关系之中这一思想。

以这种对自由的全新理解方式为基点，面对“价值观间”问题，处理异质性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一
个重要前提就是确立不同价值观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相互共存”和“相互承认”的价值观。它意味
着，不同主体所持有的价值观，都是其生命意义和人生态度的自我理解，它不能代替，更不能取代其他价
值主体对生命意义和人生态度的理解。异质性的价值观只有在与其他价值观的“共在”和“相互承认”
中，才能在“美美与共”，即保证不同价值观及其主张者“共同自由存在”的同时，保证自身的“自由”存在。
离开与“他者”的“共在”和对其他价值观的承认，其自身也将失去“自由”伸张的空间。与此相关的，不同
的价值观主体之间，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共同体之间，才能避免在相互贬低、蔑视甚至相互对立中陷入
“你死我活”的争斗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分裂和瓦解。伽达默尔曾就对话
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作过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善良意志”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沟通的前提条
件。所谓“善良意志”，就是克服自己的狭隘性和有限性以理解他人的意志，它意味着愿意开放地面对
和倾听“他者”所要说的一切东西，并在此过程中让对话双方跨越彼此之间的沟壑，从而使人们之间达
成创造性的共识。④哈贝马斯在与伽达默尔颇为相近的意义上，把“真诚性”“真实性”与“正确性”视为
“对话”或“商谈”的规范性要求;霍耐特更进一步把“爱”、“法律”和“团结”确立为不同价值观主体之
间实现“相互承认”的基本方式并以之作为不同价值观主体“共在”的价值规范基础;等等。他们共同地
表达出一个基本的诉求:只有在彼此“共在”和“相互承认”中，推动异质性的价值观之间的“团结”，其相
处才能避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才能在“各美其美”的同时，推动和实现“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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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 自由、真理与历史》，丁三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 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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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上述两点相联系，直面现代社会异质性的价值观，避免其分裂和所产生的对现代社会生
活的威胁，还需要确立一种“社会正义”的价值观。这意味着: 协调异质性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避免
它们的相互分裂和对立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瓦解，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确立起“正义”的价
值观。这种正义制度既可体现在一个国家和文化共同体内部，也可体现在不同国家和文化共同体之
间，二者的旨趣是共同的。那就是通过正义的社会制度框架的建构，使异质性的价值观既能保持其自
由存在，同时又能在制度性的约束中，避免彼此之间陷入非理性的冲突并因此造成社会生活的瓦解，
从而实现社会生活真正的长治久安和和谐稳定。

与前述“自由”和“共在”“相互承认”等“关系性价值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社会正义”的价值
观是对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价值诉求，它的基本信念是:异质性的价值观要实现和平共处和相互
承认，需要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最为基本的价值共识，但这种共识，不是某种“整全性”的价值观，而只能
在各种价值观都必须遵循和服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正义原则。在哲学史上，康德较早地指出:
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正义问题所要回答的是异质性的个人如何共处的“权力的普遍原则”，这一原
则即是: “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者它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
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一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并存。”①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即是要以法律的形
式，体现这样的“普遍法则”，从而保证“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并存”。康德的这一思路，在当代
政治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罗尔斯即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问道: “当一个社会中自由
而平等的公民因其诸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形成深刻的分化时，一个正义而
稳定的社会何以可能保持其长治久安?”②他认为，要回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确立正义的社会政治制
度，这一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层面的正义原则既充分尊重现代社会价值观异质化这一“理性多元论”
的事实，同时又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叠共识的核心”③。既使异质性价值观获得各自自由伸张的可能，
同时又因为它们共同接受正义的制度框架的约束，保证了异质性价值观之间的共存和整个社会共同
体的团结和稳定。
“社会正义”作为“关系性价值观”，是在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层面上，协调异质性价值观关系的重

要向度。在“积极”的意义上，它包容、理解和肯定价值观的异质性，并把这种异质性视为社会生活生
机和活力的表征和体现;在“消极”的意义上，它又为价值观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冲突设置了
一个不能逾越的界限，那就是它们必须在作为全体社会成员“重叠共识”的正义的制度框架内彰显自
身。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及其在制度层面的落实，是异质性的价值观之间实现
“各异其趣”而又“和而不同”、“各尽其性”而又“相互承认”的重要保障。

为了调节异质性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避免由于不同价值观的分裂和冲突及其对社会生活共同体
的可能威胁，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关于回应“价值观间”问题的“关系性价值观”。以上我们从三个不同
层面，对其内涵和面向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是初步的，但我们相信，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希望
以此探讨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 责任编辑 付长珍 王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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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thetic Ｒeality: Tacit Whole and Subsidiary Details: An Interpretation
of Polanyi's Knowing and Being ( by ZHANG Yi-bing)
Abstract: Tacit knowing is a kind of relational intuition，which leads us to tacitly understand the

“synthetic reality”behind the appearance through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tails． The
concept of“synthetic”here implies the synthetic judgment a priori discovered by Kant． In fact，it is an
existentialist extension of Polanyi's endeavor to understand the mysterious power of Kant's a priori intellectual
framework which can automatically shape experience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and details of the synthetic reality in tacit knowing has evolved from a one-
way relationship of tacit integration to a complex function of two-way construction．

Keywords: Polanyi，Knowing and Being，tacit knowing，synthetic reality

A Ｒelational Value: Value Awareness of“Inter-values” ( by HE Lai)
Abstract: The exclusiveness and incompatibility of values and the consequent contradictions，

disruptions and conflicts among them，that is，the issue of“inter-values”，is one of the most deep-rooted
and serious challenges and risks that we face in the realit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conflicts and risks
of values need to be regulated and resolved at the level of value． Therefore，we need a“relational value”，a
value that can harmonized different values，or，a high-level value that can coordinate different values．
Mutual respect for freedom，mutual acknowledgement and social justice are the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that
modern society seeks in a“relational value”． They coordinate valu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thus play a
vital role in stabiliz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values，“inter-values”，a relational value

On the Three Meanings of“Chinese Ethics”: Also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by JIANG Chang)
Abstract: Since“Chinese ethics”may have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it is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in

which sense we are going to rewrite or construct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What we are going to construct
is neither ethics created in China，nor ethics merely suitable for China，but contemporary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out constructing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cannot construct ethics
as a discipline，inherit or innovate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traditions of ethics，or contribute
Chinese moral doctrines and wisdom to the world． More importantly，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ther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with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must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ethics，carry on excellent genes and develop reasonable elemen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extract and
elevate the moral spirit of the time，maintain ethics as a discipline，and promote contemporary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world．

Keywords: Chinese ethics，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stern ethics

Stages of Centralized Ｒitual System and Their Features ( by TANG Qin-fu)
Abstract: The centralized ritual system has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evolve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ituals． It is a national ritual system with centralized power in despotism as its political
foundation，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s its economic foundation，Confucianism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five rituals as its forms and upholding imperial power as its content． The centralized ritu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forming stage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Qin Dynasty to the Sui Dynasty，
the mature stag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declining stage in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before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and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the reigns of Emperors Daoguang and
Xianfeng in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four stages manifest in apparently
different ways and thus their features are distinctive． Along with the growing trend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since the reigns of Emperors Daoguang and Xianfeng，modern industry started and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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